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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城市科技大學「教師利用課餘時間開設技檢證照輔導班」 

開班要點 
115年05月04日教資中心訂定 

115年6月22日 114學年第2學期第9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

 

一、為提升學生獲證能力，鼓勵教師利用課餘時間輔導學生技能檢定證照，做為來年教師評

鑑給分佐證，特訂本辦法。 

二、輔導之證照種類須符合下列規範： 

(一) 教育部公告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、委託、認證或認可證照一覽表」。 

(二) 勞動部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。 

(三) 畢業門檻證照。 

(四) 經系(學程)所認定足以提升學生就業力之證照。 

三、輔導班開設對象：本校聘任專任教師、在學學生。 

四、輔導班開設規範：  

(一) 丙級(專業或單一證照)輔導班開班人數為 10 人(含)以上；乙級輔導班開班人數

為 5人(含)以上。若為教學單位特色發展所需之專業證照，因人數不足不能開

班，請以專案簽呈辦理，簽呈中請說明各教學單位就開班之必要性、特色及成效

等。 

(二) 輔導班開始輔導前一週，應繳交證照輔導班規畫表、學生名冊等核章紙本及其電

子檔至教務處教資中心辦理。如發證(檢定)單位是國際證照，請附上輔導學生中

英文姓名對照表。 

(三) 輔導次數不得低於 4次、輔導週數不得少於 4週。 

(四) 輔導班第 4次輔導前可修訂輔導學生人數與名單，並遞交新的規畫表與學生名冊

核章紙本與電子檔 ; 第 4 次後則不予修改。 

(五) 輔導場所須在校內，臨時更換輔導地點請提前告知教資中心，若無告知、查堂 3

次皆無上課，則本輔導班作廢。 

(六) 如因疫情關係由實體教室上課變更為遠距上課方式，需提前告知教資中心，並請

全程錄影錄音及提供老師與學生上線時間起訖電子檔案。 

(七) 週班會、午餐、晚餐時間不得列入輔導時間內，用餐時間以 1小時扣除列計。 

(八) 每一證照輔導班輔導教師至多 3位，教師須為本校當學期受聘教師且不得領有其

他任何鐘點費，經查證如領有鐘點費則本輔導班作廢，遞交證照輔導班規畫表後

不得再修改教師姓名。 

(九) 為鼓勵教師利用課餘時間開設技檢證照輔導班，將給予評鑑分數用於教師評鑑

中。故輔導班不得與校外協會或單位等合作開班，向學生收取費用。 

(十) 證照輔導班開設期限應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 14 條規定時程辦理(前一學年 5 月

1 日至當學年 4 月 30 日止)。 

(十一) 學、術科考試結束至來年 3月 31 日前應遞交輔導班結案光碟至教資中心，以

利製作配分表，配分表上應填妥 3位老師分數、簽名、主管簽名等並擲回教資

中心，逾期結案者恕不受理。 

(十二) 考取的證照上日期若為當年度 4月 30 日前，則評鑑分數用於前一年度教師評

鑑辦法中，餘則列入下一年度教師評鑑計分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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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三) 證照輔導班結案光碟應依序備有下列事項，如無或不符規定則不予結案給分： 

(1) 輔導班規劃表、學生名冊核章紙本 PDF 電子檔。 

(2) 輔導班學生簽到冊核章紙本 PDF 電子檔，簽到冊格式同輔導班學生名冊。

學生簽名潦草無法看出姓名則不予計於輔導人數內。 

(3) 輔導班因故改用遠距教學時，請先告知教資中心變更上課方式並請檢附全

程上課影音檔、Teams 的 Excel 記錄檔案(證明老師與學生上課的時間起

訖記錄);無則免。 

(4) 輔導班學生的個人准考證，准考證上應載有報考學生姓名，依輔導班學生

名冊次序掃描排列製作成 PDF 電子檔。 

(5) 考取的證照依輔導班學生名冊次序掃描排列製作成 PDF 電子檔。證照上姓

名如為英文，請老師檢附學生姓名中英對照檔案。 

(6) 結案光碟上須貼上標籤載明開班學年度、證照名稱級別、系別、教師名、

輔導人數、報考人數、獲證人數、輔導時數。 

五、本要點之證照輔導班分數計算皆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-教師「教學」評鑑評量說明表辦 

理。 

六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